附件4：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双学士学位授予细则

第一条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规范管理学校双学士学位授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学士学位管理保证学位授予质量的通知》中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双学士学位是指具有学籍的我校在校学生在修读主修专业（学生入校时所学专业）同时，又辅修另一个学科门类的专业，完成两个本科科类专业课程的学习。辅修双学士学位学生在修读期间要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全部课程，成绩合格，符合以下条件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授予其双学士学位：

（一）完成双学士所规定的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以及其他实践环节，成绩合格；

（二）获得主修专业的毕业资格和学位资格。

第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双学士学位

（一）未获得主修专业的毕业资格和学位资格；

（二）双学士学位课程学分或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未达到规定要求的；

（三）双学士学位（辅修）考试违反纪律；

（四）由于特殊原因，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不授予双学士学位者。

第四条 学生在主修专业毕业时，未授予双学士学位的学生，以后不再补授学位。

第五条 双学士学生申请程序：

（一）个人申请；

（二）双学士学位专业所在院（系）根据本细则审核学生成绩、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其他实践环节等毕业生有关材料，在此基础上，分别列出符合和不符合双学士学位条件的学生名单，提出需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议定事项，并按期送达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三）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对各院（系）提供的名单和待议事项，会同学工处等有关部门进行复核、汇总，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四）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办公室提交的汇总材料和待议事项进行审议，确定授予双学士学位学生名单；

（五）对双学士学位获得者，学校颁发双学士学位证书。

第六条  对已授予双学士学位者，如发现有舞弊、弄虚作假等严重违反本办法规定者，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后予以撤销。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其修改、解释权归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